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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項

詳細說明提高侵擾租客及非法迫遷刑罰的背景，並提供侵擾租客

案件的進一步詳情。

( a )  目前，《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 (條例 )  (第 7 章 )  第 1 1 9V

條規定，任何人非法使租客失去對處所的佔用，一經定罪，

可處罰款 50 萬元，第二次或其後再被定罪，可加處監禁 1 2

個月。

( b )  當局在《 19 99 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 ) (修訂 )條例草案》中，建

議把最高刑罰提高至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 0 萬元及監禁 1 2

個月，第二次或其後再被定罪，可處罰款 1 0 0 萬元及監禁 3

年。 19 99 年的條例草案未及在 1 99 9 - 2 000 年度的立法會期

結束前由立法會審議，因而失效。因此，該條例草案 (包括

原來擬議的第 11 9 V 條 )  連同新加的改善建議在去年 6 月再

度提交立法會，稱為《 20 01 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 ) (修訂 )條例

草案》。

( c )  政府是因應公眾對侵擾行為的關注及立法會提高有關刑罰

的要求，建議新的刑罰。雖然近年侵擾行為已不再那麼猖

獗，但侵擾租客是嚴重罪行，即使物業市場出現短期波動，

仍須適當地予以重視和處理。為阻嚇這類罪行，建議中的

刑罰是適當的。

( d )  當局曾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文件立法會 C B(1 )2 23 6 / 01 - 0 2 號

文件，並列出一些侵擾案件。關於這些案件的詳情，區域

法院圖書館表示，除地方法院刑事案件 1 993 年第 1 274 宗

CB(1) 2371/0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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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案件的檔案已終結，並無保留有關記錄的副本。

( e )  有關地方法院刑事案件 19 93 年第 127 4 宗及另一作討論用

的案例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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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侵擾租客的案例侵擾租客的案例侵擾租客的案例侵擾租客的案例

( I )  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地方法院刑事刑事刑事刑事案件案件案件案件 19 93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274 宗宗宗宗

(a) 第一被告是案中處所 (建築物的二、三及五樓 )的業主，她帶同

幾名同案被告到有關處所，以友善態度提到租客子女的人身安

全，口頭恐嚇租客。被告到訪後，有關處所在不同情況下及日

期中被截水，及電話線被截斷。

刑事恐嚇刑事恐嚇刑事恐嚇刑事恐嚇

(b) 法官認為恐嚇雖然是在友善的交談中作出，但第一被告帶同其

他被告到處所的目的、留難租客使他們不再居住下去的目標，

以及她意圖以恐嚇語句警告租客，已構成刑事恐嚇。法官信納

第一被告是因貪念犯法，再犯機會不大，加上她須照顧兩名年

幼子女，所以判她監禁 6 個月，緩刑 18 個月。

(c) 第一被告出言恐嚇租客時，第二被告有參與交談。法官認為他

雖然與第一被告合作留難租客，使他們不再居住下去，但沒有

證據顯示他在聽到恐嚇時，有使自己與迫遷計劃扯上關係的行

為。法官以疑點利益歸被告，因此判他罪名不成立。

侵擾租客侵擾租客侵擾租客侵擾租客

(d) 第一被告及同案被告到訪後一小時，有兩個單位被截水。法官

認為截水只須關上處所外的水掣。由於關上水掣輕而易舉，加

上時間上已相隔超過一小時，法官認為控方未能在全無合理疑

點的情況下證明侵擾罪，因此判第一被告罪名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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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租客更換大門門鎖，以阻止第一被告進入單位。該鎖不久又被

第三被告換上新鎖。第三被告交複製的門匙給其中一名租客時

說了一些話，意思指從此以後他又能夠進入單位了。法官認為

第三被告的行為並不構成侵擾，因為第一被告身為業主，已保

留權利進入單位其他部分，而第三被告作為第一被告的代理，

以該方法使自己能夠進入處所，是合法的。

(f) 第四、第六、第七及第八被告截斷有關建築物二、三及五樓的

電力供應，又截斷其中兩名受害人處所的電話線。法官認為各

被告均是第一次犯侵擾罪，而他又只可根據第 119V 條的規定

判罰款，且被告每月收入均不超過 2 萬元，故罰款額不能超過

他們的負擔能力，因此第六、第七及第八被告兩項罪名成立各

判罰款 2000 元，另有一項罪名成立則判罰款 1 萬元，而第四被

告則有三項罪名成立，各判罰款 2000 元。

( I I )  1 9 96 年民事上訴案第年民事上訴案第年民事上訴案第年民事上訴案第 299 宗宗宗宗

政府又另行提供另一宗有關案件，即最高法院自裁判法院民事的

1 9 96 年民事上訴案第 2 99 宗，以供討論侵擾租客的問題。案情如

下：

(a) 案中的應訴人是 4 名租客，他們同住一屋，屋內設蹲廁兩個，

供他們使用。上訴人將蹲廁封閉，並提供痰桶給應訴人使用。

蹲廁其後更拆除。上訴人說是按警民關係科的意見行事。三個

月後，屋內改設坐廁。

(b) 該案在裁判法院審理時，控方稱拆除廁所的意圖是剝奪住所內

租客應有的設施，因此構成該條例第 119V 條所指的侵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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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訴人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稱控方未能在全無合理疑點的情

況下，證明第 119V(2)(a)或 (b)條所指的任何具體意圖。控方表

示同意，結果定罪及刑罰均予以撤銷，而案件則發還裁判法院

由另一裁判官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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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

為削減執達主任服務的收費，應考慮設立機制，使執達主任可對

租客留在被收處所的財物估價，令業主可自由決定如何處置有關

財物。

( a )  司法機構政務長表示，執達主任在實際執行上包括了類似

記錄處所內的財物和進行估價的職責以協助收樓。如法例

能適當地授權執達主任對留在被收回處所內的財物估價，

也許能實施議員提出的有關建議。

( b )  當局會進一步研究有關建議是否可行及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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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

在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於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發表的演

詞，承諾會在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第 7 章）的

租住權保障條文時，一併檢討租客提供失實資料的事宜。此外，

也考慮三房客於二房東欠租訴訟中的角色。

當局承諾會在全面檢討《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的租住權保障

條文時，將會一併檢討租客提供失實資料的事宜，同時也會檢討

三房客於二房東欠租訴訟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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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

在建議中的第 14 4 條指明條例草案的條文僅適用於條例草案生

效後訂立的租約。

( a )  建議中的第 144 條已指明在條例草案中僅適用於條例草案

生效後訂立的租約的條文。

( b )  政府亦知悉條例草案第 11條新近動議的有關隱含沒收租賃

權條文，僅應適用於條例草案生效後訂立的租約。政府現

正擬訂落實此點的條文，以加入建議中的第 1 4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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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

跟進警方對處理租務糾紛內部指引的檢討，並向委員匯報情況。

當局正與警方跟進對處理租務糾紛內部指引的檢討，並將向委員

匯報有關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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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項

按《建築物管理條例》的方向，重新草擬第 11 條。

重新擬定的第 11 條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